2024年艺术设计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知情同意书
	序号
	项目
	已阅读请画√

	1
	  我已认真阅读《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》的全部内容，已知悉制度办法的全部内容
	

	2
	  所有加分项发生及其证明材料的时间必须在规定的所评学年内（2023年8月22日至2024年8月31日）
	

	3
	  所有加分项均需学生个人填写《自评表》，提出申请，并附相关证明（无申请不加分）
	

	4
	  填写《自评表》前，应认真阅读《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》及各加分项下的标注，出现与规定冲突的任何情况，填表个人负责
	

	5
	  证明材料的认定以《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》为准，是否有效解释权归院团委所有
	

	6
	  本知情书务必由本人签字，不得代签，因任何不知情等所导致的个别情况，学院团委不予任何破格处理
	

	7
	  我已在学院官网阅读《综合素质评定工作的说明》通知，知晓本次综评核算工作时间节点及安排
	

	8
	  在参与评奖评优、推免保研等工作过程中，被查实弄虚作假行为者，行为发生年度综合素质成绩记为零。
	


	1.本知情书签字后，表明你已对2024年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了解并接受遵守。
2.一旦违反制度、要求，学院团委有权按照规定进行处理，个人负责并承担后果。
3.本表需每人打印填写签字，一审时以班级为单位签字上交留存；一审时经提醒仍不提交本表的，视为已知悉本知情书的有关内容。

	阅读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


年     月      日    
